
附件1-1

县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

填报单位名称：始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金额单位：万元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拨付原粤林车队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款
评价年度 2020年 评价金额 3995.700477

联系人 连波 联系电话 0751-3322484 联系邮箱 —

项目开始
时间

2020年4月9日 项目完成时间 2020年7月31日

实施文件
依据

《始兴县原粤林车队及周边地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告 》（始府通[2020]9号）

资金
概况

资金安排
情况

分年度明细
年度

预算安排额度

中央及省级资金 市级资金 县本级资金 资金合计

2020年 0 0 3995.700477 3995.700477

资金使用
情况

实际明细支出
年度 中央及省级支出 市本级支出 县本级资金 资金合计

2020年 0 0 3995.700477 3995.700477

按方向划分
年度 资金使用方向 支出额度

2020年 补偿款 3995.700477

绩效
目标

绩效目标
情况

预期总体目标
顺利完成原粤林车队及周边地块房屋

征收工作
是否如期实现预
期总体目标

如期实现预期总体目标

预期阶段性目标
目标1：完成该项目的房

屋征收。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已完成。

绩效指标
情况

产出指标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公式 评价年度预期值 评价年度实现值
未完成原因说

明

数量指标

涉及征收户 — 112户 112户

涉及征收单位 — 3户 3户

征地面积 — 约31967㎡ 约31967㎡

质量指标 不适用 — — —

时效指标

征收时间 —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征

收工作结束时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征

收工作结束时

签约时效 — 至5月20日止 至5月20日止

成本指标 征地拆迁款 — 3995.700477万元 3995.700477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 — —

社会效益指标 不适用 — — —

环境效益指标 不适用 — — —

可持续发展指标 不适用 — —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

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 100% 100%

单位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无


